
 
 
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 
 

 

陕建发„2020‟153 号 

 

 

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印发《2020 年全省县城建设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杨凌示范区、西咸新区管委会，韩城市人

民政府：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进一

步做好全省 2020年县城建设工作，全面加快县城市政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县城综合承载力，推动县城建

设高质量发展，依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和

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和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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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县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 年）的

通知‣以及省住建厅、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县城建设

考核评价办法（试行）‡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省住建厅制定

了•2020 年全省县城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现印发你们，请及

时转发所辖各县（市）并结合实际抓好工作落实。 

联系人：谷智  电话：63915799 

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0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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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省县城建设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

落实总书记提出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大力发

展县域经济，扎实推动以县域为主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要

求，进一步完善全省县城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全面

提升县城建设质量水平，依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县域经

济发展和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陕发„2017‟10 号）和省委

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县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2020-2022 年）的通知‣（陕办发„2020‟1 号）

及省住建厅、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县城建设考核评价

办法（试行）‡的通知‣（陕建发„2019‟1223 号）等文件，

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

把握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这一总体目标，以“美

丽城市（县城）”建设、“城市双修”为着力点，加快完善县城

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全省县城建设各项工作取

得新气象新作为，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 

二、工作目标 

2020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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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一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

规划的收官之年，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之年，各

地要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坚持问题导向、

目标导向、结果导向，聚焦县城建设工作的各项短板，不断加

大县城建设工作推进力度。到 2020 年底，县城各类基础设施基

本配套，主要基础设施指标力争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现

有县域城镇棚户区、城中村和危房改造基本完成，县城主街道、

小街巷、公园广场、出入口、集贸市场等重要节点得到提升改

造。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推广成效显著，关中区域地热能等

清洁能源成为城镇供热的重要方式。 

三、主要任务 

（一） 认真开展全省县城城市建设“十四五”规划编制，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2021—2025年）是全省实现高质量发展，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五项要求”，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

新篇章的关键五年，科学编制全省县城城市建设“十四五”规

划意义十分重大。各地要提高政治站位，立足实际，加强前瞻

性谋划和系统性思考，按照省政府工作要求和省住建厅工作安

排，针对县城城市建设的重点任务，积极开展“城市市政基础

设施建设”、“城乡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等专项“十四五”规

划的编制工作。 

规划编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围绕“一带一路”、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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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振兴等国家、省

上重大发展战略，加强与中省相关部门的沟通对接，力争将更

多的发展诉求上升到国家、省级战略层面，更多的重大项目纳

入到“十四五”国家、省级重点项目建设库。要深入开展论证

研究，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务实精准地确定指标体系、重点

任务和重大项目，切实提高规划编制的质量。 

各地市主管部门请于 7 月底前，将“十三五”期间的成果

和存在问题，“十四五”建设发展指标、年度计划目标、年度具

体实施措施等基础资料报省住建厅；9月底前，将县城城市建设

“十四五”规划以及“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城乡人居环

境高质量发展”等专项“十四五”规划报省住建厅。 

   （二）加快推进县城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全

面提升县城综合承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 

结合旧城改造、新城扩展和园区建设，加快完善县城基础

设施，积极推进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补齐基础

设施短板。 

全力支持“两新一重”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重大工程建设），重点开展县城海绵城市、地下综

合管廊（管沟）建设、雨污分流管网改造、绿色出行系统建设、

特色街区建设改造、公厕建设、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和垃圾转运

站建设、中水回用设施建设、公共停车场建设等传统基础设施

项目，统筹推进 5G 基站、特高压、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

https://baike.baidu.com/item/5G%E5%9F%BA%E7%AB%99/2246265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B9%E9%AB%98%E5%8E%8B/108791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5%E7%94%B5%E6%A1%A9/1078865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6%95%B0%E6%8D%AE/135694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6%95%B0%E6%8D%AE/1356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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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稳步

实施老旧小区改造，继续做好历史文化名城名村名镇保护工作，

着眼扩容提质，全面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 

抓紧实施路网改造提升工程，打通断头路、卡脖路，同步

推进架空管线入地、慢行系统联通、无障碍设施和公交专用道

建设，到 2020年底，县城城市道路密度达到 7.5公里/平方公

里以上。 

持续开展水环境综合治理，坚决打好碧水保卫战，加快推

进供水管网建设，实施老旧管网改造，加强防洪排涝设施建设，

消除内涝隐患，推进污水处理厂提质增效，提高县城污水处理

能力，到 2020年底，公共供水普及率达到 80%以上，公共供水

管网漏损率控制在 12%以内，县城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85%以上。 

大力提升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立足本地实际和发展急需，

坚持缺什么补什么，因地制宜弥补本地突出短板，加快完善县

城公共服务体系。围绕公共服务设施提标扩面，健全医疗卫生

设施、完善基础教育设施、改善养老托育设施、发展文旅体育

设施、完善社会福利设施、建设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围绕产业

培育设施提质增效，完善产业平台配套设施、健全冷链物流设

施、提升农贸市场水平。坚持靶向发力、精准施策，有计划有

步骤地谋划实施一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完善县城基本功能、

满足公共服务需要。进一步加强 5G 网络、智慧城市建设，努力

提升县城公共服务体系科技含量、服务功能、档次水平和覆盖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BA%E5%B7%A5%E6%99%BA%E8%83%BD/91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A5%E4%B8%9A%E4%BA%92%E8%81%94%E7%BD%91/8413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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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加快构建以社区为中心的便民超市、医疗服务、养老服

务、家庭服务等便民服务设施，解决群众迫切需要。 

各地市主管部门请于每月 25 日前，将所辖试点县本月县城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县城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展汇总

情况报省住建厅。 

（三）认真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不断加快打造生态县城、美丽县城、品质县城步伐。 

牢牢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城市双修”为

抓手，结合黄河流域、汉丹江流域、渭河流域生态保护，制定流

域内县城城市生态保护修复方案，大力实施生态修复工程。明确

退建增绿指标，提高绿化覆盖率，保护修复被破坏的山体、被

污染的水体，再现绿水青山。 

渭河流域各县（市）要率先建设湿地公园，构建城镇绿道

绿廊系统；陕北各县（市）要大幅增加绿量，优先选用适生树

种，大量种植灌木乔木；陕南各县（市）要保护自然生态，净

化美化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绿色发展生态县城。 

加快推进生态园林县城创建，美化环境、提升品味，建设

宜居宜游美丽县城。已建成的省级园林县城要争创省级生态园

林县城、省级生态园林县城要向国家园林县城迈进。到 2020年

底，县城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11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35%。  

统筹做好城市总体设计和中心节点、出入口、山体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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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化街、居民区等重点片区设计，注重历史传承，做好风貌

管控，突出地域特色，彰显文化内涵。有效控制县域空间形态、

体量尺度、风格色彩和环境景观，重点做好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的保护与管理，严格保护现有历史文化遗存、历史街

区、传统建筑，不断提升县城“颜值内涵”，建设内外兼修品质

县城。 

（四）紧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城市更新，努力提

升居住空间功能品质，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转变发展理念和方式，坚持以人为本，改善人居环境。按

照“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原则，引导新建居住建筑提

升功能品质，降低建筑密度和容积率。严格执行国家建筑节能

强制性标准，大力推广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积极发展地热

能集中供热，加快提升地热能在建筑供暖中的应用比例。县城

新建建筑 100%达到国家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2万平方米以上

公共建筑全部达到绿色建筑标准要求，关中区域新增地热能建

筑供热的项目不少于 1个，其它区域具备条件的新建建筑积极

采用地热能供热。 

全力做好老旧小区改造，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和移民搬迁，

改造提升县城主街道、小街巷、公园广场、出入口、集贸市场

等重要节点，新建一批方便、舒适、幽美的现代化社区，努力

建设宜居宜业特色小城。到 2020年底，基本完成现有县域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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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户区、城中村和危房改造，基本解决老旧小区功能少环境差

的问题。 

（五）严格规范各类建设行为，坚决杜绝“政绩工程”“面

子工程”。 

树立正确的发展观、政绩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充分尊重群众意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

决策，根据各地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

依法依规，因地制宜，实事求是，认真评估，从源头上防止出

现脱离实际，华而不实的问题项目，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

历史检验的实绩。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推进。各地市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县城建

设工作，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谋划和组织推动，明确责任领导、

责任部门、和具体责任人，制定年度具体工作方案，形成有效

的推进机制。 

（二）加大政策扶持。各地市要加大对县城建设支持力度，

积极争取中省补助资金，通过特许经营、投资补助、政府购买

服务等多种形式，依法依规引入社会资本，多渠道筹措资金，

最大限度保障县城建设重点项目资金落实到位，有效推动县城

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建设发展。 

（三）严格督导考核。省住建厅将会同省财政厅适时对设

区市县城建设工作推进情况进行省级督导，并进行不定期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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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年终考核。各地市要建立督查、通报、考核制度，对所辖县

（市）每月督查、季度通报、年度考核，每季度末将所辖县（市）

工作情况进行季度排名，年末进行市级年度考核排名，按规定

时间报上省住建厅。 

（四）强化宣传培训。各地市要加强舆论引导，开展形式

多样的宣传活动，广泛利用传统和新型媒体大力宣传，形成良

好的社会舆论氛围。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开展业务培训活动，针

对县城建设工作中存在的困难问题，邀请专家进行指导，组织

相关业务负责同志赴成效显著的县（市）现场观摩学习经验。

省住建厅也将适时组织开展全省业务培训，提升一线干部业务

水平。各地市宣传培训开展情况及相关资料请即时报送省住建

厅。 

（五）做好资料报送。各地市要严格按照省委办公厅、省

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县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年）的通知‣和省住建厅、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陕

西省县城建设考核评价办法（试行）‡的通知‣要求，及时报送

县城建设工作进度和相关资料。 

各地市主管部门请每季度（前三季度）最后一月 25 日前报

送所辖县（市）本季度县城建设自查情况（县城建设工作开展

情况、县城建设考核评分表）和市级排名通报；12 月 10 日前报

送所辖县（市）第四季度县城建设自查情况（县城建设工作开

展情况、•陕西省县城建设考核细则评分表‣）、全市县城建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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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年度考核意见及排名、排名前三的县（市）近两年县城建设

情况及省级考核申请（详见附件），省住建厅会同省财政厅年底

将根据上述资料进行年终考核，信息资料报送情况将作为年终

考核和资金支持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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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全省县城建设工作资料报送时间表 

报送期限 报送内容 

每月 25日 

1.所辖试点县本月县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展汇总情况； 

2.所辖试点县县城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展汇总

情况。 

3月 25日 

1.所辖县（市）第一季度县城建设自查情况（县城建设工

作开展情况、县城建设考核评分表）； 

2.市级排名通报。 

7月 25日 

1.所辖县（市）第二季度县城建设自查情况（县城建设工

作开展情况、县城建设考核评分表）； 

2.市级排名通报； 

3. “十三五”期间相关数据和“十四五”建设发展指标

等基础资料。 

9月 25日 

1.所辖县（市）第三季度县城建设自查情况（县城建设工

作开展情况、县城建设考核评分表）； 

2.市级排名通报； 

3.县城城市建设“十四五”规划以及“城市市政基础设施

建设”、“城乡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等专项“十四五”规

划。 

12月 10日 

1.所辖县（市）第四季度县城建设自查情况（县城建设工

作开展情况、•陕西省县城建设考核细则评分表‣）； 

2.全市县城建设工作年度考核意见及排名； 

3.排名前三的县（市）近两年县城建设情况及省级考核申

请。 

即时报送 宣传培训开展情况及相关资料。 

 

 

 

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0年 6月 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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